
附表一　　　　船舶無線電臺屆期換照自主檢查表

設備種類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
通訊對象/
設備資料

符合檢查
標準

備註

特高頻(VHF)
無線電設備1

156.80MHz(CH16)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

特高頻(VHF)
無線電設備2

156.80MHz(CH16)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

特高頻(VHF)
無線電設備3

156.80MHz(CH16)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

中/高頻
（M/HF）無線
電話設備1

自選1筆常用之通話
頻道或頻率：
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 SSB或 DSB

中/高頻
(M/HF)無線電
話設備2

自選1筆常用之通話
頻道或頻率：
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 SSB或 DSB

手持式雙向特
高頻(VHF)無
線電話1

156.80MHz(CH16)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

手持式雙向特
高頻(VHF)無
線電話2

156.80MHz(CH16)
能與其他電
臺正常通話

是□/否□

應急指位無線
電示標
(EPIRB)

1.固定安置
於船艙外
側明顯可
及處

EPIRB機
件序號：

是□/否□

請檢附照
片

2.電池在有
效期限內

有效日
期： 是□/否□

請檢附照
片

3.自動浮離
裝置在有
效期限內

有效日
期： 是□/否□

請檢附照
片

雷達詢答機
(SART)或 AIS
搜救發送器
(AIS-SART)

電池在有效
期限內

有效日
期：

是□/否□

請檢附照
片

＊本表格僅適用於航行國際航線之船舶及遠洋漁船以外之船舶，申請換發船舶無線電臺

執照使用；更換電臺設備者不適用。

＊請檢附最近1次出航前，依航政機關規定辦理完成之自主檢查表、安全檢點表、安全

設備表或船舶檢查證書。

船舶名稱（船舶號數、小船編號或漁船統一編號）：               （      ）  

船舶所有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檢查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檢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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